1总则
1.1为全面推进绿色建筑健康、快速发展，实现“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绿色低碳岛”的目标，制定本规程。
1.2本规程适用于居住建筑（含保障性住房)，公共建筑中的办公建筑、学校建筑、商场建筑、旅馆建筑，以及多功能综合性单体建筑的运营管理。多功能综合性单体建筑中的居住和公共功能区域应分别满足对应建筑类型的相关要求。
1.3工程项目除满足本规定的相关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规定的要求。
2运营管理规程
2.1对于采用集中空调的建筑，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应进行独立分项计量。
物业服务企业应记录各分项系统的能耗数据，定期编制能耗分析报告，并据此优化运营管理方案;同时定期在物业宣传和公告栏张贴各分项系统的能耗情况，且保留相关资料。
2.2公共建筑应采取措施降低过渡季节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
物业服务企业应记录过渡季节能措施运行情况及能耗数据，定期编制能耗分析报告，并据此优化运营管理方案，保证设备和系统正常运行。
2.3合理选用电梯和自动扶梯，并采取电梯群控、变频调速等节能控制措施。
物业服务企业应记录电梯运行的能耗数据，定期编制能耗分析报告，并在物业宣传或公告栏张贴电梯运行节能措施和技巧，同时应保留相关资料。
2.4采用节水器具，其中卫生器具的用水效率等级应达到三级。
对非全装修的项目,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应提出保证或鼓励业主采用节水器具的措施、方案或约定。
2.5建筑平均日用水量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中节水用水定额的上限值要求。
物业服务企业应对项目的用水量进行记录、统计，保留用水记录报告（全年逐月），并据此计算各建筑平均日用水量，将其与节水用水定额进行比较，从而优化用水管理，确保建筑平均日用水量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中节水用水定额的上限值要求。平均日用水量的计算应满足以下要求:
(1）对与用水人数相关的用水量，如饮用、盥洗、冲厕、餐饮等，应根据用水人数来计算平均日用水量。其中，对于使用人数相对固定的建筑，如办公建筑等，按实际人数计算;对于浴室、商场、餐厅等流动人口较大且数量无法明确的场所，可按设计人数计算;
(2）对与用水人数无关的用水，如绿化灌溉、地面冲洗、水景补水等，保留实际水表计量结果即可。
2.6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管网漏损。
物业服务企业应按水平衡测试要求进行管理,保留各级水表的原始用水量记录并编写《漏损检测情况分析报告》，报告应包括分级水表设置示意图、用水计量实测记录、管道漏损率计算、原因分析和减少漏损的措施等内容。
27空调设备或系统采用节水冷却技术，循环冷却水系统设置水处理措施;采取加大集水盘、设置平衡管或平衡水箱的方式，避免冷却水停泵时冷却水溢出。
物业服务企业应对空调循环冷却水系统冷却水补水量进行记录、统计，并保留用水、清洗记录报告（全年逐月）。
2.8对于设置集中通风空调系统的公共建筑，应在主要功能房间中人员密度较高且随时间变化大的区域对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并与通风系统联动。
物业服务企业应做好与排风设备联动的室内二氧化碳监测装置的运行记录，定期编制运行分析报告，并结合数据分析优化运行管理，保证设备和系统正常运行。同时，还应定期在物业宣传和公告栏张贴系统检测的情况，并保留相关资料。
2.9地下车库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
[bookmark: _GoBack]物业服务企业应做好地下车库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设备的运行记录，定期编制一氧化碳浓度和排风设备运行分析报告，并结合数据优化运行管理，保证设备和系统正常运行。同时，还应定期在物业宣传和公告栏张贴系统检测的情况并保留相关资料。
2.10制定并实施节能、节水、节材与绿化管理制度。
物业服务企业应编制节能、节水、节材与绿化管理制度，并对实施情况进行记录和年度总结。
节能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节能方案、节能管理模式和机制、分户分项计量收费等。
节水管理制度主要包括梯级用水、分户分类计量收费和节水管理方案。节材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维护和物业耗材管理。
绿化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苗木养护、用水计量和化学药品的使用制度等。年度总结中应包括本年度用能、用水、用材和绿化情况以及与上年度对比分析。
2.11 制定垃圾管理制度，合理规划垃圾物流，对生活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垃圾容器设置规范。
生活垃圾的管理应根据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选择合理的垃圾处理和分类方法，具体应满足以下要求:
(1）应建立分类管理制度，设置必要的收集设施，对有害垃圾必须单独收集、运输和处理;对垃圾的收集、运输等进行合理规划，并设置合理的小型有机厨余垃圾处理设施;
(2）应制定垃圾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垃圾管理运行操作手册、管理设施、管理经费、人员配备及机构分工、监督机制、定期的岗位业务培训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系统等内容;
(3)垃圾容器应具有密闭性能，其规格和位置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其数量、外观色彩及标志应符合垃圾分类收集的要求，并将其置于隐蔽、避风处使其与周围景观相协调。此外，垃圾容器应坚固耐用且不易倾倒，以防止垃圾无序倾倒和二次污染。
2.12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污水等污染物应达标排放。
本条所指的废气、污水等污染物，对于居住建筑主要体现为生活污水，对于公共建筑，除生活污水外，还有餐饮污水和油烟气体等。
物业服务企业应采用合理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手段，对建筑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气和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杜绝建筑运营过程中污水和废气的不达标排放。同时，应编制保留废气和废水的处理和排放记录，并定期委托第三方进行各类污染物的检测，其中检测报告中应包含测点数量、测点位置、测试工况、测试项目、检测结果等内容。
相关污染物的排放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 18483、《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 343、《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制冷空调设备和系统减少卤代制冷剂排放规范》GB/T 26205等标准规范的相关要求。
2.13节能、节水设施应工作正常，且符合设计要求。
物业服务企业应加强管理，保障节能、节水设施正常工作，保留相关运行记录，并据此编写运行分析报告（月报与年报），分析各项设施的运行情况及节能、节水的效果，如总能耗、可再生能源供能量、传统水源的总用水量、非传统水源的供水量等。
2.14供暖、通风、空调、照明等设备自动监控系统应工作正常，且运行记录完
整。
物业服务企业应采用自动监控系统对建筑内的空调通风系统冷热源、风机、水泵、空调等设备进行监测，实时采集、记录关键数据，并做好设备自动监控系统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工作，确保系统的工作正常。
2.15节能、节水、节材、绿化的操作规程、应急预案等完善，且有效实施。
物业服务企业应制定节能、节水、节材、绿化的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并保证其在运营管理过程中有效实施，具体应满足以下要求:
(1）在节能、节水设施机房中（如冷水机房、AHU机房、锅炉房、电梯机房、配电间、泵房等）明示机房管理制度、操作规程、交接班制度、岗位职责和应急预案;
(2）建立节能、节水设施设备的巡回检查制度，并保留完善的运行记录;
(3)应急预案中对各种突发事故的处理要有明确的处理流程和人员分工严格的上报和记录程序，并且对专业维修人员提出安全保障措施。
2.16物业服务企业的工作考核体系中应包含能源资源管理激励机制。
(1）当物业服务企业属业主直接管理时，应从公司层面对节约资源和能源进行业绩考核，建立资源节约管理奖惩细则，将与上一年度相比所节约的资源能源费用中的一定比例给予物业服务企业作为奖励，而针对出现长明灯、长流水等资源浪费问题，则处以一定额度的罚款;
(2）对酒店或其它类型建筑聘请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时，应在合同中约定能源资源管理实施情况较好时的奖励办法。
2.17建立绿色教育宣传机制，编制绿色设施使用手册，形成良好的绿色氛围。
物业服务企业应建立绿色建筑教育和宣传机制，通过各种形式向建筑使用者宣传绿色理念和生活方式，并对宣传活动进行记录。
此外，物业服务企业应编制绿色设施使用手册，培训各类人员正确使用绿色设施。其中，绿色设施使用手册是指向建筑使用者及物业管理人员提供的包括建筑设备管理系统、节能灯具、遮阳设施、可再生能源设施、非传统水源应用设施、节水器具、节水绿化灌溉设施、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和分类分户计量装置等设备设施的使用说明和具体作用。
2.18定期检查、调试公共设施设备，并根据运行检测数据进行设备系统的运行优化
物业服务企业应定期检查和调试公共设施设备系统,标定各类检测仪器的准确度，并根据检测结果不断提升公共设施设备系统的性能，提高建筑物的能效管理水平，同时应注意保留相关记录。
2.19非传统水源的水质和用水量应记录完整、准确。
物业服务企业应定期核查非传统水源计量水表的数量、量程和精度是否满足记录的需要，并对非传统水源的用量进行记录。
2.20智能化系统的运行效果应满足建筑运行与管理的需要。
物业服务企业应保证建筑智能化系统和信息网络子系统运行安全可靠,做好日常维护，定期进行现场检查，记录建筑智能化系统运行数据，并保留相关资料。
2.21采用无公害病虫害防治技术，规范杀虫剂、除草剂、化肥、农药等化学药品的使用，有效避免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的损害。
绿化管理制度应体现化学药品使用的相关管理措施,明确具体的病虫害防治措施和化学药品管理责任。运营管理过程中，物业服务企业应注意保留病虫害防治记录文件（包含防治技术、防治药品、防治时间、操作人员记录等内容)，以及杀虫剂、除草剂、化肥、农药等化学药品进货清单。病虫害防治用品的进货清单应注明日期、进货单位、防治用品名称、进货量等内容;病虫害防治用品的使用记录应体现其使用时间及其每次使用的数量。
2.22垃圾收集站（点）及垃圾间不污染环境，不散发臭味。
物业服务企业应切实解决垃圾站（间)(包括生物降解垃圾处理房等类似功能间)的景观美化及环境卫生问题，定期进行冲洗和消杀，存放垃圾能及时清运，做到垃圾不散落、不污染环境和不散发臭味。除尘除臭效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179、《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和《恶臭污染排放标准》GB 1455等有关标准规定。同时，应编制垃圾站（间〉运行记录(包括定期冲洗记录、垃圾清运记录)。


